附件2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项目运营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

预算金额

本项目采购预算控制金额为80万元

三、项目概况

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胜利举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冰雪运动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借着冬奥会的举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湖南地处中国南方，虽非冰雪运动大省，但积极响应“三亿人上冰”的号召，扎实做好群众类冰雪运动的普及与推广，以“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为主题的百万人上冰系列活动已成为了深受湖南省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冰雪运动品牌。这一集体验、趣味和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群众性冰雪主题活动，加快普及推广群众冰雪运动，鼓励市民、中小学生及广大滑冰爱好者积极参与冰上体验活动，接触高水平的冰雪运动，体验冰雪运动乐趣，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在后“北京冬奥时代”，为续写冰雪运动的美丽篇章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拟于今年再次举办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

本次冰雪系列活动共分为3个活动板块：免费上冰体验活动、冰上趣味运动会、冬奥知识及奥林匹克文化普及主题活动。计划在省内一市州级城市举办，场地条件须是真冰场。通过不少于一周时间面向大众免费开放上冰体验活动，开设公益冰上指导课程，开展冬奥主题类活动，举办冰雪运动展示活动，组织群众进行冰雪趣味竞赛等，带动更多人群走进冰场，感受到冰上运动的魅力。

四、知识产权要求
（一）本次采购的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有关设计方案的署名权归供应商所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和使用权归采购方所有（署名权除外）。

（二）供应商须保证响应文件及资料均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五、采购内容及要求

本项目择优选择供应商。供应商负责承担活动策划实施、组织和器材保障、媒体宣传推广、赛道和场地布置、参与人员和志愿者招募管理、后勤接待保障、各类资料印制、安保和医疗医护、疫情防控措施、赛事保险等，及其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确保赛事顺利有序进行，具体如下：

（一）采购内容

	序号
	活动内容
	数量

	1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启动仪式
	1项

	2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免费上冰体验活动
	1项

	3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冰上趣味运动会
	1项

	4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冬奥知识及奥林匹克文化普及主题活动
	1项

	5
	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宣传推广
	1项


（二）通用要求

1．“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须经属地政府和疫情防控领导机制审核评估后组织实施。

2．供应商须负责“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的对接落地、活动策划与实施、人员招募、媒体宣传、资料收集等全程全部相关工作。

3．中标供应商须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完成赛事总体服务实施方案、宣传推广方案的制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场地的确定、安保组织、医疗保障等），注重广泛的群众参与和安全有序地健身赛事的组织标准，经甲方批准后方可实施。

4．允许成交供应商组织开展该项活动的商业开发，挖掘市场资源，延伸赛事影响，拉长产业链，提升商业化运作水平，但相关工作需接受采购人单位监管。对方案及具体实施情况，采购人有权提出建议或要求整改，必要时可要求停止商业开发。

5．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成交供应商履约时提供的服务中，需配备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服务态度并熟悉相关业务的专职工作人员。

6．成交供应商必须做好各项相关应急工作，须提供医疗救助、疫情防控方案等应急预案，要求在活动进行期间必须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做即时救助响应，能够在半小时内送医，同时备有专业的执行团队应对突发情况。

7．要求针对赛事活动参与人员全程购买相应的保险，包括但不限于公众责任险、人身意外险等。

8．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要求的举办场地、赛道和符合安全标准的现场搭建布置。本项目要求提供符合法律、法规及采购人要求的真冰（雪）场作为活动举办场地。

9．活动结束后，需向采购人单位提交以下材料：执行手册、总结报告（含绩效自评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宣传报道资料册（图片、视频）、现场满意度调查表等。

（三）具体要求

1．内容形式

供应商负责赛事的策划组织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含竞赛、宣传、食宿、交通、安保、医疗、志愿者、启动仪式、经费使用等），要求能充分体现赛事特点，易于传播及报道。

（1）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可以专场形式实施，也可结合主体活动组织实施，主要发布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的《活动总体服务方案》，包括今年的活动概况、活动特色及举办时间、举办城市、内容形式等。需邀请主办方代表、承办城市代表、推广单位和各级媒体代表，需配备专业的主持司仪人员，合理安排流程，仪式期间还可穿插举行群众参与度高的、旨在推广普及群众冰雪主题的体育展演活动。

（2）冰上趣味运动会：活动形式和内容由供应商围绕“推动湖南冰雪运动普及”主题进行策划，包括但不仅限于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冰上趣味项目，丰富群众冰雪活动，推动湖南冰雪运动的发展。

(3) 免费上冰体验活动:拟在湖南省的1个地级市的1个真冰场开展，形式和内容由供应商自主策划，时间不少于一周，体验人数不少于2000人。需围绕“免费上冰体验”要求，着力提高参与人群的体验感受，扩大参与冰雪运动人群。 

(4) 冬奥知识及奥林匹克文化普及主题活动以专场形式组织，贯穿于整个冰雪活动期间，包括但不仅限于参观奥林匹克历史及冬奥知识图片展、历届冬奥会会徽展、历届冬奥会吉祥物图片展和冬奥知识竞答等，让参与活动的群众对冬季奥运会以及相关项目获得深层次了解，提高群众对冰雪运动项目的参与程度。

2．数量规模

现场人数须按照疫情防控标准和要求进行控制，可分组、分项目、分时段、分区域落实人数控制，通常情况下参与总人数不少于5000人次，届时具体人数由属地政府和疫情防控领导机制审核评估后进行确定。

启动仪式及冰上趣味会活动需组织参与活动人员、相关工作人员、媒体代表及嘉宾到场，各类媒体不少于16家，省级及以上媒体数量占比不少于30%。

3．场地要求

（1）活动场地选址为真冰场或滑雪场，其中真冰场冰面面积不小于600平米，冰场室温应保持在15℃以下,冰面温度应调节在零下5～6℃,冰的厚度不少于3～5厘米；滑雪场场地要求不小于2000平米，雪道配置及分布合理，至少有一处适于初学者用的初级滑雪场地，滑雪道雪量厚度至少不小于30cm，滑雪道雪面平整压实，无冰状物、裸露土石和树根等障碍物，雪层表面不得形成光状冰面。

（2）根据场地和活动需要，对会场和活动区域进行科学设置和搭建。启动仪式场地设置包括但不仅限于设主舞台、嘉宾席、媒体记者席、司仪台、签到席、主背景墙、颁奖台、音响、成绩公告牌以及赛区布置等。现场搭建需符合相关国家行业安全标准，其中主舞台搭建不小于7米×4米。冬奥知识及奥林匹克文化普及主题活动要求搭建不少于100平米的主题活动区域。

（3）冰雪场地的主活动区域不小于20米×40米，需保证现场参与人员之间保持足够的间隔距离；因疫情防控需要设置的隔离区域，需设置在独立安全的地带，且可容纳50人规模；同时还需配备适合场地要求和活动规模的医疗救助及安保设施设备，设置适合场地要求和活动规模的疏散通道，并张贴醒目指示标志等。

（4）投标人须在活动前完成现场勘查，并对需使用到的冰雪场地等进行合理规划设计。活动区域内的冰面或雪道区域须有安全保障布置，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防护设施、缓冲区域等。在冰面或雪道的折返、拐弯以及分道的地段须重点设置标志线或标志杆。各种标识牌和提示牌要清晰、醒目，数量充足，摆放位置及高度要适宜比赛。

4．氛围营造要求

（1）会场区域需加强氛围营造，悬挂张贴赛事宣传物，供应商须制作并播放主题宣传片和发放宣传资料等，要求突出冰雪运动主题，突出冬奥会及全民健身宣传。

（2）可采用平面喷墨印刷与LED显示屏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主背景板，且主背景板规格不得小于6米×3米。主背景板和主要宣传标识需标注“中国体育彩票”字样和LOGO，其制式标准和内容需符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标牌设计及安装规范》的规定。

（3）指示牌和宣传性标志设置需覆盖到位，全场规划用于广告投放的区域，需按照《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的要求，应以不少于1/4的广告面积用于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

（4）各投标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需提供现场氛围营造模拟布置图样。提供启动仪式现场主席台模拟布置效果图、活动现场布置效果图、主会场平面布置图等。

5．物资、器材和装备要求

（1）成交供应商负责通过实物赞助或购买的方式提供活动所需的物资、竞赛器材，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包括但不仅限于现场参与人员、出席官员、工作人员和裁判员等人员配备的服装，运动员冰上专用鞋具，比赛专用器材等。器材器具品牌必须与赛事定位相匹配，且须制作精良，质量上乘，具体样式须经采购人审定，数量应满足赛事的需要。

（2）现场免费提供的饮用水和运动饮料的品牌必须与赛事定位相匹配，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数量应满足赛事的需要（包含安保、医疗、志愿者等人员用水）。

（3）需针对竞赛和器材保障、志愿者招募管理、媒体宣传推广、后勤保障、赛道和场地布置等工作可能遇到的突发性情况制订应急预案。

（4）制作提供各类证件、印刷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嘉宾证、裁判员证、志愿者证、车辆通行证、媒体记者证、工作人员证、秩序册等，数量以符合赛事需求为准。

（5）需提供满足比赛需求的的无线通讯设备。赛事裁判、后勤保障、医疗救、工作团队的相关负责人需配备无线通讯设备。

（6）提供保障车辆不少于2辆以及提供裁判所需的办公设备及物料；制作奖牌、奖杯以及证书等。

6．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开展工作前须与采购人沟通，并按照采购人批准的相关方案，协助完成赛事组织工作，具体实施过程中，方案可进行细节调整，与采购人协商同意后更改；成交供应商必须遵照采购人的管理安排，所有服务必须达到采购人的标准要求。未经采购人允许，成交供应商不得随意改动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赛事名称、赛事口号、logo等。

（2）按照国家标准GB/T33170-2016《大型活动安全要求(1-5)》、《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赛事安全风险评估并出具报告。

（3）供应商提供的现场执行团队不少于15人，团队需具有组织过大型活动的案例经验，全程负责具体组织、执行、协调等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符合接待标准的住宿、餐饮、用车等需求。

（4）供应商负责按照活动需求提供各类保障，提供活动现场技术指导代表、专业教练、裁判员队伍，经采购方审定后，整个活动的现场组织工作由现场技术指导代表、教练团队、裁判员负责。并在活动前完成对裁判员、教练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召开技术会议，依据现场环境实际制定赛事规则。

（5）成交供应商为保障赛事顺利运行，在安保人员、主要软、硬件指标配备上应符合公安部门、交警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相关部门业务要求。

（6）现场设置医疗救助站点不少于1个，站点配备专业医疗救护人员不少于4人，现场配备救护车不少于1辆（含医生、护士、司机各一名）。

（7）活动开始前，须对场地进行清洁消毒，采取预约、限流的方式控制进入现场人员数量，并组织对进入现场人员进行健康码验证、体温测试和口罩佩戴检查（具体以当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8）做好赛事执行服务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做好上冰体验人员的报名、审核、通知以及特邀展演人员的接待；做好上冰体验人员签到、审核、免责申明签署、冰上运动所属装备的发放服务工作；做好上冰体验人员存取包、饮水、引导、奖牌发放等服务；引导获奖人员参加颁奖仪式；做好上冰体验人员的交通指引及安排；负责赛事结束后场地清理、物品回收工作等。

（9）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共同拥有合作有效期限内赛事的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赛事名称、标识、主视觉、延展应用（口号、制作印刷搭建物）使用权；在门户网站、社交网、视频网站等发布赛事相关音像资料、网络直播等网络版权；赛事衍生品（含特许产品、APP产品）开发、制作及经营权。

7．宣传推广要求

（1）投标单位中标后须于活动开始前15天向采购人单位报送宣传推广方案，经审定后组织实施。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VI视觉统一风格设计，制订赛前、赛中、赛后的媒体宣传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宣传片拍摄、图文影像服务、前期预热活动策划宣传等，以及线上线下宣传物的投放形式和投放数量；媒体邀请及发布追踪等，并承担相关全部费用。应加强预热宣传，制作并在大型或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刊播主题宣传片，制作并在主举办地发放宣传物，邀请组织国家级、省级以及市级媒体，通过线上网络直播、图片展览、电视新闻报导等多重手段，对本次活动进行宣传推广。

（2）成交供应商须设计制作2022年“激扬中国梦•冰雪酝新篇”湖南省百万人上冰活动主背景板设计3个（上冰体验、冰上趣味运动会、冬奥知识及奥林匹克文化普及1个）；活动总体VI视觉系统1套（包含但不仅限于活动会徽logo、主背景形象、宣传画报、秩序册、主题口号、完赛奖牌等）；制作主题宣传片不少于1个，其中主背景板和主要宣传物标识上需标注“中国体育彩票”字样和LOGO.

（3）负责媒体邀请及发布追踪等，并承担相关全部费用。参与报道媒体不少于20家，包括但不限于央级媒体不少于3家、省级平面和网络专业媒体不少于5家、省级电视媒体不少于2家，综合性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不少于10家。各级各类媒体报道总量不少于80篇（次），其中，国家级媒体主题报道不少于2篇（次），省级媒体主题报道不少于5篇（次）。整体活动结束后，需制作活动总结宣传视频投放不少于2家媒体平台。

（4）多维度、多层次媒体报导曝光冰雪系列活动信息，宣传资源需包含报纸、电视、电台、新媒体、室内电梯、地铁广告、户外广告等，宣传范围以主会场承办城市为主。

（5）对系列活动过程进行视频录制和照片拍摄，负责赛事选手照片拍摄、赛事视频拍摄剪辑，并于赛后提供经过剪辑处理的视频（不少于 3分钟）和经挑选的赛事照片（不少于 50 张），形成赛后宣传片。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场地布置、器材、竞赛组织、接待费（包括工作人员及特邀嘉宾食宿及交通费）、人工服务费、活动策划执行费、卫生防疫费、急救药品费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费用等。供应商必须考虑本项目在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产生费用。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招标总价不予调整，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五）其他要求

1．供应商必须承诺自行提供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不得转让或转包；并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原件（格式自拟，同时加盖单位公章）。

2．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3．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4．接采购人服务通知，供应商须立即响应并到达指定现场进行处理，遇重大问题或其它不可预见的问题应与采购人协商解决。

5．成交供应商应给予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及参赛人员购买保险，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意外险等。

六、服务完成期限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七、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并启动前期媒体宣传后付款30%，所有项目完成经验收合格后，剩余款项一次性付清。

